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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动物尸体病理解剖是运用病理解剖学的知识,通过检查尸体的病理变化,获得诊断疾病的依据。通过病理剖检可以为进一步诊断和研究提供进方向，尸体剖检对动物疾病的诊断意义重大。

剖检的动物尸体往往携带多种病原存在，有些是人畜（禽）共患病，可以在动物尸体与人之间传播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很大。尸检工作对于操作者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且存在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的潜在威胁,可以污染空气、水源、土壤等环境，如不进行有效防护，容易导致人员感染，导致病原微生物外逸。
为了规范动物尸体解剖行为，有效防止解剖过程中病原逃逸，发生解剖人员感染，防止病原污染环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医疗废弃物管理条例》结合动物尸体解剖特点特制定本技术规范。

本标准由北京市农业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市兽医实验诊断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于  年  月首次发布。

动物病理解剖生物安全防护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对定了兽医开展动物尸体剖检的生物安全防护技术要求，包括人员生物安全防护技术；解剖场所要求；环境和器械消毒技术，解剖产生的动物尸体、废水等危害废物无害化处理技术；发生病原微生物泄露或人员感染后应急处理等技术内容。

本规范适用于患有传染性疫病动物尸体解剖，适用于专用解剖场所和临时解剖场所。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6548畜禽病死害肉尸及其产品无害化处理规程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GB19489—2004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病原微生物Pathogenic microorganisms

是指能够使人或者动物致病的微生物
人畜共患病  zoonosis 

人和动物间相互传播的传染病。
生物安全防护bio-safety containment

指避免生物危险因子，特别是偶然的和有意利用的生物因子，对生物体包括实验室工作者在内的伤害和对环境的污染的意识和措施。
消毒disinfection

消毒是指运用各种方法清除或杀灭环境中的各类病原体，减少病原体对环境的污染，切断疾病的传播途径，达到防止疾病发生、蔓延，进而控制和消灭传染病的目的。
灭菌sterilization

   杀灭物体上所有微生物的方法。
生物气溶胶bioaerosol

气溶胶是指悬浮于气体介质中粒径一般为0.001-100μm的固态或液态微小粒子，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分散体系，分散相含有生物因子的气溶胶。
无害化处理Safe disposal

   无害化处理就是用物理、化学或生物学等方法处理带有或疑似带有病原体的动物和动物尸体、动物产品或其他相关物品及场地环境等,达到消灭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阻止病原扩散的目的。

4　 病理解剖人员、机构的要求
从事动物尸体解剖工作的人员应具有病理剖检相关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参加尸检工作的病理解剖的相关技术人员必须接受过严格的生物安全培训。
当了解到可能患有炭疽病时，应进行排除检测，禁止对患有炭疽的病畜进行病理剖检。
对怀疑重大动物疫病，特别是人畜共患病时，要及时报告疫情，不得随意进行解剖；要采取临时性的控制措施防止人员感染和病原逃逸后，方可剖检；并采样送省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或农业部指定的实验室进行确诊。
5　 病理解剖设施、设备要求
5.1　 剖检场所要求
兽医剖检工作中,病原在动物尸体与人之间传播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很大。鉴于剖检工作对于操作者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且存在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的潜在威胁, 不应在随意场所开展剖检，不宜在人员或饲养动物密集地区开展。严格禁止在不具备安全操作条件的地点进行尸体解剖。
动物尸体病理解剖尸检地点的选择及应当遵循的生物安全的原则，便于消毒和防止病原微生物的扩散，应尽量在有利于消毒处理的专门的解剖室中进行。如没有专门的解剖室应选择封闭性较好的房间作为解剖操作间,并用胶带、塑料布等尽可能密闭门窗,以减少对周围环境的污染。
如果上述条件不具备,至少应当在相对空旷和通风换气充足的空间,在配备有效防护和灭菌设备的条件下开展剖检。并对可能造成污染的环境进行消毒。
如在相对野外空旷环境下,开放式解剖,应选择在建筑物较少,通风良好的区域,并尽可能扩大安全线的范围,使环境中的污染成分尽快稀释，解剖后对安全线内的区域进行彻底消毒。
5.2　 解剖场所功能区的划分原则

尸检现场应划分为污染区、半污染区与清洁区,其中污染区为解剖操作间,半污染区为解剖人员、器械等清洗及消毒场所。
应根据现场建筑物布局特点及周围环境,合理划分污染区、半污染区与清洁区,在半污染区外围 外设立警示安全线,在剖检工作完成并实施环境消毒以前,严禁无关人员通行与进入。
污染区、半污染区及清洁区要尽可能隔绝。如果现场条件不允许,应尽可能隔绝污染区与半污染区,且将半污染区尽量扩大并设置在空旷区域。
5.3　 解剖器械和药品的要求

开展动物尸体剖检除应具备解剖刀具、防护用品外，还应具有空气消毒机、紫外线消毒灯、火焰消毒器、喷雾器等消毒器械，冰箱、冰柜、尸体储存袋、尸体组织储存库等物品和设施。
开展病理解剖前，应储备足够的消毒灭菌的化学消毒药物，用于地面、墙面、器皿及门窗表面的消毒。
6　 人员生物安全防护要求
开展动物尸体剖检要做好自身保护，既保护解剖人员的安全，又要防止环境的污染。开展兽医剖检人员应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尽量减少出入人员数量。
6.1　 人员防护装备
开展动物尸体剖检应配备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个人防护装备，开展剖检前应对动物疫病可能携带的病原微生物进行危险评估，按不同要求的防护要求选择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常用的解剖防护器具包括：解剖防护服、面部防护面罩、防护眼睛、胶靴、手套（棉线手套、橡胶手套）、呼吸防护设备（口罩、呼吸防护器）等。
6.1.1　 解剖防护服（四肢及躯干的防护）

开展解剖应穿着专用的解剖服装。开展解剖的服装包括多次循环使用的衣物和一次性使用的防护服。不用时，只应将清洁的防护服置于专用存放处。污染的防护服应及时进行消毒处理。防护服应确保清洁，离开剖检工作范围之前应脱去防护服。如有必要应使用塑料或皮革等围裙、套袖进行防护。

6.1.2　 面部的防护
解剖过程中，如可产生含生物因子的气溶胶，应在适当的负压下排风条件下或生物安全柜中操作。在处理危险材料时应使用的安全眼镜、面部防护罩或其他的眼部面部保护装置。
6.1.3　 剖检人员手部的防护

开展剖检工作应戴医用橡胶手套进行防护，防止以防生物危险，当在有刺伤、划伤、抓咬等物理性伤害时，应加戴棉线手套，应对所涉及的危险提供足够的防护。应对剖检工作人员进行选择手套，使用前及使用后的配戴及摘除等培训。应保证：所戴手套无漏损；戴好手套后可完全遮住手及腕部，如必要，可覆盖解剖防护服的袖子；在撕破、损坏或怀疑内部受污染时更换手套；手套为剖检工作专用。在工作完成或中止后应消毒、摘掉并安全处置。
6.1.4　 脚部的防护

进行剖检工作时应穿鞋底防滑的胶靴或一次性防水鞋套。
6.1.5　 呼吸系统的防护
当怀疑存在呼吸系统感染风险存在时，应当要求使用呼吸防护装备（如口罩、面具等），进行容易产生高危害气溶胶的操作时，要求同时使用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生物安全柜或其它物理防护设备。
6.2　 防护装备的使用步骤
人员防护用品在洁净区保存，尸检人员在清洁区更换消毒过的解剖服、一次性解剖防护服、面罩、靴子及手套后方可进入半污染区。

在半污染区准备好个人清洗和消毒所用器具及消毒液,并整理清点解剖所用物品。

尸检完毕,在解剖操作间内对解剖服、面罩、眼罩的初次消毒处理。然后,在半污染区洗刷与喷淋结合的方式对衣物、面具及手套表面进行彻底消毒。依次脱掉解剖服、手套和面具,并浸泡在预先准备好的消毒桶中。一次性使用物品消毒后处理，重复使用物品放回洁净区备用。
所有操作人员在完成尸检后都应进行彻底的淋浴消毒。
7　 解剖场所环境、器械消毒技术要求

7.1　 解剖环境的消毒
开展病理剖检工作时应注意环境的保护，不能造成环境的污染。

进行解剖时，应尽量隔绝污染区与半污染区，防止病原逃逸。
尸检过程中,辅助人员随时用消毒液喷洒地面与墙面,以保持污染区环境中消毒液的浓度。
尸检完成后,需对解剖间进行彻底的喷洒消毒。解剖台、地面等操作区域需重点消毒。
尸检完成后,对解剖室用消毒药冲洗、浸泡进行环境消毒。
解剖场所应定期进行消毒，可以使用紫外线消毒灯或消毒药熏蒸对污染区、半污染区、洁净区消毒。
7.2　 解剖器具等的消毒
需要反复使用的物品(解剖器械、解剖服等)需要在半污染区用消毒液浸泡24-36小时以上,再用清水漂洗3遍,擦拭干净后装箱运走，放入洁净区保存。
一次性使用物品进行严格的消毒处理后，按医疗废物管理相关规定处理。
其它物品：解剖中必须使用的不可用浸泡消毒的物品，如：尸检记录本、笔等可以使用照射、熏蒸消毒的方法消毒。
8　 废水、动物尸体等危害废物无害化处理
8.1　 污水的处理
解剖过程中使用冲洗用水，应添加相应的消毒药品。
尸体的血液、体腔积液等液体废弃物需用脱脂棉吸干,进行无害化处理，严禁直接排入下水道。
浸泡解剖服、面罩、解剖器械等用的消毒液,可以直接排入下水道。
8.2　 动物尸体、组织脏器等的处理
尸检废弃物(破碎组织、纱布、脱脂棉、记录纸笔等)应装入专用的医疗垃圾袋,密封消毒后集中焚烧。
动物尸体的储存，应使用防渗透、密封的尸体袋封存保存。开展动物尸检工作应有专门的动物尸体、组织储存库，并及时清理，采用熏蒸方法进行消毒。
动物尸体运输应该在封闭、专用的车辆运输，具有严重危害的物品时，应有专业人员运送，并且制定相应预案。确保所运输的安全，严防发生被盗、被抢、丢失、泄漏等事件。
解剖产生的尸体、组织不能随意处理，具体处理方法参照GB 16548—1996《 畜禽病害肉尸及其产品无害化处理规程》处理。
9　 发生病原微生物的泄露或人员感染后应急处理
应对解剖室、解剖器具的使用情况；动物尸体、产生的废弃物处理情况进行详细记录。发现异常及时处理。
应制定实验室泄露、人员感染应急处置预案，发生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泄漏时，工作人员应当立即采取控制措施，防止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扩散，并同时向负责实验室感染控制工作的机构或者人员报告。
开展病理剖检接触相关病原后出现有关的感染临床症状或者体征时，应当向负责感染控制工作的机构或者人员报告，同时派专人陪同及时就诊；应当将近期所接触的病原微生物的种类和危险程度如实告知诊治医疗机构。
